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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中国初期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变迁轨迹
高 中 伟

(四川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,成都610064)

  摘要:新中国初期,各城市政府对街道一级管理机构的设置进行了不断的探索,其政权组织形式的发展大致经

历了三个阶段:一是街政府型,部分城市在区人民政府之下,成立了街政府;二是民政干事型,少数城市在公安派出

所内设民政干事,领导基层居民工作;三是街道办事处型,在区人民政府之下,设立街公所或街道办事处。街道管

理体制的形成,使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延伸到城市社会的最基层,对新中国初期城市经济恢复和社会改

造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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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新中国成立前后,对城市区以下的管理机构如

何设置,各地意见难以统一,有的主张设置一级政权

组织,有的主张建立居民自治组织。为了推动城市

基层管理工作,各个城市的新政府,也在不断探索街

道一级的机构设置。从全国来看,街道一级的政权

组织形式也存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,经历了三种

不同的类型:一是街政府型,部分城市在区人民政府

之下,成立了街政府;二是民政干事型,少数城市在

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,领导基层居民工作;三是

街道办事处型,在区人民政府之下,设立街公所或街

道办事处[1]。本文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对建国初期

城市街道管理体制变迁轨迹作粗略的勾勒。
一 街政府的短暂存在

在城市解放之初,一些城市在接管旧政府的区

公所后,为了加强对基层居民的管理,曾在区公所下

设街政府,作为城市的基层政权组织。这种街政府

(或者称为“街道工作组”)只存在了几个月时间,但
大体上完成了摧毁旧政权机构、建立正式街政权的

任务,在中共接管城市政权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

用。在这几个月中,工作组及其以工作组为班底成

立的街政府,成为了中共管理街道的最重要的力量。
当然,在实际运行中,街政府存在的时间不长,其相

关职能很快被公安派出所取代。但无论如何,街政

府却是建国初期众多城市所采取过的有效基层政权

建设形式。
解放初期,东北的安东、吉林两市曾短暂设立过

街政府。据1950年《东北日报》报道:“安东、吉林两

市由于在城市中采用了农村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

法,以市、区、街三级政权进行工作,并以街政府为城

市中的基层组织。”[2]但在实际运行过程中,安东、吉
林市政府很快发现这一组织形式难以适应基层管理

工作的需要,“把一切工作推到街政府去作,如是就

把集中的城市划成许多‘豆腐块’,大量的干部被纠

缠于街道,成天在贫民中打圈子”,“而市内大的工厂

企业、机关学校却天天吵着缺干部而没有集中注意

去管”,“在区街工作的干部,则各搞一套,使得政策

的执行,一个区甚至一个街一个样子,难于统一掌

握,混乱时生”,“同时把市政府吊在空中,与人民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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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缺乏直接联系”;“而人民则苦于机构重叠、手续麻

烦,办事深感不便”[2]。为克服街政府运行中的这种

弊端,安东、吉林两市将街政府与公安派出所进行了

合并,取消了街政府的设置。合并后的运行情况表

明,新的城市基层政权形式更有利于推进城市基层

社会的管理。据《东北日报》报道:“安东、吉林两市

均证明他们在取消区街政权组织把工作集中于市,
以及日常户政、治安等工作统一于市的公安局及其

直接领导的派出所之后,城市中的一切经济、政治、
文化等项工作均集中于市政府,使市政府的一切工

作决定会迅速贯彻实施,加强了市政府与人民群众

的直接联系;同时由于把干部集中使用于市级与一

部分派至派出所或企业中去工作,因之他们在公营

企业的工作与公安工作均比以前加强了,发现了许

多过去没有发现的问题,上下之间,反映与传达问题

也快得多了,过去那种只注意做街道与贫民工作的

现象,也就自然改变了。”[2]

解放初期,北京市曾设立过街人民政府,但仅存

在两个多月就与公安派出所进行了合并。1949年6
月,刘少奇指示:城市要以恢复生产为中心全面安排

工作,城市的政权不能像农村那样分成小块块来划

地而治。据此,北京市政府决定撤销街政府并将其

与派出所合并,并把区政府也作为市政府的派出机

构,故北京市的街政府只存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。
天津市1949年初设立街政府,随后改为街公所;6
月又撤销街建制,街公所并入公安派出所;1952年

又恢复为街公所。成都市由于解放较晚,在街道管

理组织上没有经历街政府的阶段。
从上述城市的情况来看,街政府或街公所主要

在较早解放的城市短暂存在过,但为加强城市管理

的统一性,这些城市很快取消了街政府,将之与公安

派出所合并,在派出所内设民政干事,领导居民工作

(当时也称街派合一)。各城市和平接管时期的街道

工作组实际上是区政府组建派出的临时性权力组

织,其任务是“摧毁旧政权机构”、“发动和组织群众”
和“最后建立人民自己的街政权”①。换言之,即通

过组建临时性权力组织来对群众进行政治动员,最
终建立正式的政权机构。

二 民政干事代行街道管理职能

1950年,中央人民政府出台的《大城市区人民

政府组织通则》规定,区以下在公安派出所内设民政

干事1-3人,作为区政府在街道一级的管理人员。

自此,公安派出所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城市最基层

政权的管理职能。在通则颁布后,许多大城市的基

层管理都是通过在派出所内设立民政干事来进行

的。
北京市在取消街政府后,为了使派出所能够承

担起基层管理的职能,对派出所进行了改造。其一,
政府增派大量适应新形势工作的公安人员。“目前

应该继续彻底改造派出所,政府应派大批得力干部

与革命的功臣和学生到派出所里去,并吸收旧警察

中经过改造可以忠实为人民服务的分子,健全派出

所”[3]。其二,增加派出所的基层管理职能。北京市

规定派出所的职责主要有:“肃清敌特及其他反革命

分子;清除盗匪及其他破坏治安分子;管理交通秩

序,管理消防、卫生;处理违警事件,并受理群众要求

调解之纠纷;调查户口,管理户政;保护公共建筑及

取缔违章建筑物;协助指挥防空;进行社会调查,反
映社会情况。”[3]

成都在废除保甲制后,其基层政权职能也主要

采取在派出所设立民政干事来完成。1950年7月,
旧成都市的14个区被改建为8个区,“第一区有派

出所十二个,第二区有派出所十一个,第三区有派出

所十个,第四区有派出所十二个,第五区有派出所八

个,第六区有派出所七个,第七区有派出所四个,第
八区有派出所四个”②;“区人民政府在每个派出所

设民政干事二至三人领导进行工作(治安员由派出

所领导)”③。1951年,各区召开区人民代表会议后,
为更密切联系群众,及时反映人民群众中的要求和

意见及便利群众中的活动,“各派出所均派有民政干

事三、四人领导群众中各项活动,……在各派出所之

下建立了优抚、卫生、调解等工作小组”④。
三 城市街道办事处的创立

在派出所内设立民政干事来进行基层管理,经
过一段时间的运行,其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。随

着城市基层管理事务的不断增多,单纯依靠民政干

事难以对街道一级繁杂基层事务实施有效管理。
“民政干事从今年一至四月,固定的中心任务有十一

种,临时工作达四十种之多”⑤,基层许多事务“需要

民政干事具体的指导帮助,但民政干事确也顾不过

来”⑥。为改善这一局面,加强城市居民管理工作,
密切政府与居民的联系,一些城市开始尝试建立街

道办事处。

1950年,政务院就颁布了两个有关基层政权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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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的文件,即《区、乡(行政村)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组

织通则》和《区、乡(行政村)人民政府组织通则》,对
农村基层政权的建设进行了规范。为此,各城市都

在观望中央政府会不会颁布建立“街政府”的相关法

令。由于我党缺乏城市管理的经验,对城市区以下

是设置一级政权组织,还是建立居民自治组织,各解

放城市的意见未能很好地统一,中央也还处在摸索

过程中,故未作统一的规定。
彭真曾回忆:“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,有一

次毛主席在天安门看游行时跟我说,要把城市里的

各种人都组织起来。由于那时条件不成熟,又缺少

经验,在1954年先确定在400~500户居民的范围

内建立派出所。至于居民委员会怎么搞、居民代表

会怎么开,当时还未来得及深入研究。”⑦ 这表明毛

泽东对建国初期城市街居组织的建设十分重视,要
求彭真将城市中的各种人都组织起来。根据毛泽东

的指示,彭真同志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。各地

居民委员会组织的蓬勃发展,得到中央领导和中央

政府的高度关注、认可和支持,但是居民组织在发育

过程初期中产生的混乱现象和诸多问题,又使中央

政府对建立居民委员会、取消街政府没有下最后的

决心。
中央政府对城市区以下基层的设置久悬不决的

情况,不利于地方城市管理工作的正常开展。1952
年底,内务部逐步酝酿出一个方案,即同时出台“城
市街公所组织方案”和“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方案”,
被称之为“双胞胎”方案。1953年,经过大量的调研

和反复讨论,内务部修改出台了《城市街道办事处组

织通则》和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通则》初稿,并发到

全国征求意见。1953年6月,彭真向毛泽东和中共

中央递交了一份《关于城市街道办事处、居民委员会

组织和经费问题的报告》,建议:城市不但应建立居

民委员会,还应成立街道办事处;街道办事处作为市

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,把不属工厂、企业、学校、
机关的无组织的街道居民组织起来,并逐渐使之就

业 或 转 业,以 减 轻 区 政 府 和 公 安 派 出 所 的 负

担[4]193-195。1954年12月,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

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》和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》,两个

条例界定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。
居民委员会是群众自治性的居民组织,其主要任务

是:“办理有关居民的公共福利事项;向当地人民委

员会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;动
员居民响应政府号召并遵守法律;领导群众性的治

安保卫工作;调解居民间的纠纷”[5]173-175。街道办

事处是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

关,其主要任务为:“办理市、市辖区的人民委员会有

关居民工作的交办事项;指导居民委员会的工作;反
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”[5]171-172。这两个条例的制

定,为全国各大城市基层组织建设的规范化发展提

供了法律依据和政策保证。自此,全国基层组织建

设进入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稳定发展时期,确
立并形成区政街派的城市基层管理体制和城市居民

自治的社会基础[1]。
北京市是较早尝试建立街道办事处的城市。

1953年6月30日,北京市委就向中央和华北局建

议:“以每一派出所辖界为范围,设立街道办事处,作
为区政府的派出机关,并根据当时的条件,街道办事

处最好和派出所合署办公。”[4]299从1954年夏开始,
北京市各区街道办事处陆续建立。

成都市也是较早建立街道办事处的城市。在

1954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条例之前,
成都市就已经尝试建立街道办事处。1953年6至7
月,在合并公安派出所的同时,成都市各区就撤销了

原驻派出所办理民政工作的民政干部,按公安派出

所的辖区范围建立了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———街

道办事处。成都市城区共建立街道办事处44个,其
中西城区有祠堂街、斌升街、黄瓦街、西马棚街、西御

河沿街、宁夏街、骡马市街、白家塘街、簸箕街、东通

顺街、鼓楼南街、上西顺城街、天星街、乡农市后街、
北巷子、青羊宫、黄田坝,共17个;东城区有党扒街、
江南馆街、王家坝街、书院南街、天涯石北街、贵州馆

街、梓橦桥街、总府街、南暑袜街、东丁字街、状元街、
东桂街、东辕门街、汪家拐街、西御街、东糠市街,共

16个;望江区有浆洗街、小天竺街、同兴街、培根街、
迎曦街、椒子街、伴仙街、莲花池、水井街、牛市口,共

10个[6]4419。
每一街道办事处所辖人口一般在1.2万人左

右,最多的1.6万人,最少的8000人。以250户至

300户为一居民组织(即一户籍段)。每一办事处辖

居民组一般10至12个,最多15个,最少6个。办

事处设主任1人,干部4至5人,杂员1人。办事处

在区人民政府领导下主要办理以下工作:民房修缮、
租赁关系的谅解、指导,公户管理、收租等事项;办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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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抚救济工作及了解失火情况,协助办理就业事项;
民事调解事项;群众生活、文化学习事项;卫生宣传、
疫情报告、环境卫生、清洁费征收事项;群众治安消

防事项;其他上级交办事项[6]35。
街道办事处成立以后,保证了市政府布置的各

项任务的顺利推进,有效地加强了对基层社会的控

制与管理。但是,由于缺乏经验,制度不完善,街道

办事处在运行过程中也存在不少问题:一是分工不

明确,“不能适应人少事多、地面广的工作情况”⑧;
二是“办事处与派出所在工作上各搞各的,互相配合

联系少,彼此关系不协调”⑨。
针对街道办事处存在的问题,1954-1955年,

成都市对街道办事处的工作制度和工作方法进行了

整顿和改进。一是推行“业务分工、地段责任制”。
成都市民政局“在调查总结办事处工作的基础上,召
开了办事处主任会议,总结交流推广了祠堂街办事

处‘业务分工,地段责任制’的经验。会后,已有四十

一个办事处,推行了此一制度,工作有了显著改

进”⑩。二是规范了街道办事处与公安派出所的关

系。一方面,对街道办事处的职责范围加以明确化,
街道办事处的任务主要是办理市政府交办的有关居

民工作的事项、指导居委会工作、反映居民的意见和

要求,公安派出所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基层社会治安、
管理户政、处理违警事件、受理群众要求调解之纠纷

等;另一方面,加强街道办事处和公安派出所的协调

配合,街道办事处的管辖区域一般应同派出所的管

辖区域相同,“居民委员会范围划分,一般应同公安

户籍段相一致,这样可以便于治安保卫工作与街道

居民工作,在组织和部署上步调一致”췍췍췍。这种方法

将街道一级的基层管理置于办事处和派出所一起负

责的架构下,更有利于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管

理。
四 城市街道办事处的规范运行

1956年,为了进一步加强街道工作,各地普遍

制订了街道办事处工作细则,比如成都市制定了《成
都市街道办事处(暂行)工作细则》(以下简称《细
则》)췍췍췍,对街道办事处的性质、任务、人员组成及分

工、制度建设等方面作了较为详细的规定。下面仅

以1956年成都市颁布的工作细则为例加以说明。
(1)街道办事处的性质。《细则》规定:“街道办

事处为区人民委员会的派出机构,其全称为‘成都市

***区***街街道办事处’”,“街道办事处在区

人民委员会领导下进行工作,有关业务工作由所属

各业务部门具体领导”。
(2)街道办事处的任务。《细则》规定:“1.办理

区人民委员会各个时期交办的中心工作,并在街道

居民中经常进行优抚、救济、劳动就业、婚姻登记、调
解纠纷、民房修缮、公代产管理、文教卫生、粮食户口

管理、妇女等工作及办理其他交办事项;2.指导居

民委员会进行工作,统一街道居民工作步调,培养教

育街道居民积极分子,保持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健全;

3.协助区人民代表小组进行工作;4.向区人民委员

会反映居民的意见和要求,提出有关街道工作的革

新意见。”
(3)街道办事处的人员组成和分工。《细则》规

定:“街道办事处设干部5—7人,其中正副主任各一

人,根据管区大小、人口多少分设内情、民政、地政、
文教卫生、妇女、粮食干事各一人。个别任务繁重的

工作可以设干事2人。”主任的主要职责是:“1.接

受上级任务和布置、检查处内工作,主持处内各种会

议;2.负责领导干部的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工作;

3.督促干事指导居民委员会进行工作,并重点掌握

一个居委会的工作,取得经验,指导全面;4.列席辖

区区人民代表小组会议,协助代表小组进行工作;5.
接见和处理重要的人民来信来访。”副主任的主要职

责是:“1.协助主任掌管全盘业务;2.指导居民委员

会的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和学习。”内勤干事的主要职

责是:“1.收发保管各种文件材料,掌管印章,草写

报告、函件;2.办理婚姻登记;3.人民来信来访之登

记、接洽、催办;4.统一管理房租、清洁费、公债款、
优抚救济费和居民委员会经费;5.定期召集各责任

区干事研究健全居民组织的工作,审查或转报准备

补选(聘)的街道积极分子的材料,掌握保管街道积

极分子的统计表册,办理街道积极分子迁出的材料

转移。”民政干事的主要职责是:“1.经常掌握并解

决烈军属的生产、生活问题,办理拥军优属工作,领
导烈军属的工作;2.了解并反映复员军人的生活情

况,解决复员军人生活困难,协助办理复员军人的安

置教育工作;3.经常掌握了解贫民的生产、生活变

化情况,做好救济款的发放;4.指导并帮助居委会

组织烈军属、贫民进行加工性、服务性的零星分散的

生产工作;5.了解无业人员政治经济情况,协理劳

动就业,组织社会劳动力参加国家建设;6.指导居

民委员会的社会福利工作委员会的工作和学习。”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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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干事的主要职责是:“1.教育居民贯彻民房租赁

政策,改善民房租赁关系,发动组织居民进行危险建

筑物的培修;2.管理公产和代管产房屋,协助办理

公房房屋的接受和调发;3.教育居民保护市政建

设,协助基本建设单位拆迁民房;4.公产、代管产房

房租、清洁费、公债款的征收和催缴。”文教卫生干事

的主要职责是:“1.指导居民的时事政治学习和扫

盲协会、劳动市民业余文化学校和板报组的工作;2.
组织居民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;3.组织和发动居

民搞好爱国卫生和防疫工作,协助街道托儿所、幼儿

园的行政领导及街道联合诊所、妇幼保健站开展业

务;4.指导居民委员会的文教卫生工作委员会的工

作和学习。”妇女干事的主要职责是:“1.教育妇女

积极响应政府号召,遵守政府的政策法令,并积极参

加时事政策、文化、科学及妇女解放知识的学习,以
不断提高妇女的社会主义觉悟;2.向社会妇女进行

以社会主义思想原则对待婚姻、家庭、儿童的宣传教

育工作;3.经常关心妇女疾苦,了解妇女的要求,向
有关单位反映,并协助解决妇女就业、举办群众性的

街道托儿所、幼儿园,宣传妇女卫生、育儿知识等;4.
在区妇联的指导下,指导街道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

和学习。”粮食干事的主要职责是:“1.经常进行节

约粮食的宣传和检查食用粮油费情况;2.掌握食粮

人数、劳动情况、用粮消费的变化情况,管理行业用

粮及五十人以下公共户的食粮;3.办理粮食关系转

移和出身死亡的粮食增减登记手续,做好分户卡管

理、登记表、统计和油粮购买换发等项工作;4.解决

定量供应中发生的一切临时问题和特殊问题。”在上

述各个专业干事之外,还建立责任区,并设立责任区

干事。责任区干事的任务是:“1.根据民政、地政、
文教卫生、妇女、粮食各项专业拟定计划及贯彻执行

办法,对于上述各项具体工作,并经常和有关业务干

事联系研究、负责处理;2.具体指导和安排责任区

内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妇女代表会议的工作和学习;

3.加强对现有街道积极分子的教育,不断培养新积

极分子,随时对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妇女代表会议缺

额进行补选(聘),保持组织的经常健全,向内情干事

反映积极分子的异动情况。”
(4)街道办事处的制度建设。《细则》规定了街

道办事处的工作制度、会议制度、请示报告制度、总
结制度、值班制度。工作制度规定:“根据区的统一

规定建立办公制度,并根据具体情况建立各种记事

簿,记录日常事务。”会议制度规定:“办事处应该加

强集体领导,每周举行一次处务会议,检查研究和布

置工作,每天或间天举行一次不拘形式的碰头会,交
换工作情况,解决随时发生的问题。每月举行一次

生活检讨会,发扬民主,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,以改

正缺点、提高工作效率。”请示报告制度规定:“在处

理答复问题时,除一般性的工作可按既定方针办理

外,凡属重要的有关政策原则的问题,均需及时向主

任请示后再答复处理。办事处主任无确切把握的,
应请示区人民委员会再答复处理。属业务性的问

题,可直接与主管单位联系解决。”总结制度规定:
“除经常工作随时向区口头汇报外,中心工作应在工

作结束后写具专题报告,并按时上报区人民委员

会。”值班制度规定:“休息时间、例假及节假时间必

须设值班员,值班人员应将所接触到的问题记录下

来,能够处理的必须及时处理,并将所有问题分别转

告有关干事。值班时间不得擅离职守,如遇特殊事

故,必须委托适当人员代理。除紧急工作必须占据

休息时间外,应保证执行上级规定的作息时间。”
(5)街道办事处与其他机构的关系。《细则》规

定:“1.街道办事处进行工作应与派出所取得密切

联系配合,必要时得召开联系会议,协商研究解决有

关问题。关于治保工作委员会的业务,应由派出所

直接指导,但派出所应将进行工作的情况通知办事

处,以便对居委会整个工作进行安排。2.市区机关

团体在街道居民中进行工作时,必须经区人民委员

会统一向街道办事处布置。今后非经市人民委员会

的批准,不得在街道居民中建立任何组织。3.街道

办事处对工属委员会是指导关系,散居街道的工属,
应一律纳入当地居民委员会。”

《细则》的出台,使成都市街道办事处进入了一

个规范运行和稳定发展的时期。从全国来看,街道

办事处的规范建立,完成了城市基层政权组织的重

构和转型,它成为中国共产党进行城市基层社会控

制的重要组织平台。新中国初期,街道管理体制的

形成使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力量进一步延伸到城市社

会的最基层,将无组织的街道居民完全纳入到城市

行政管理体制之中,为新中国初期城市经济恢复和

社会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1958年开始的“大跃进”运动,大大增加了街道

办事处的工作量,干部数量也相应增加,每个办事处

达10人左右。成都市黄瓦街办事处由于地区大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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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多且是西城区的试点,干部配备多达28人[6]36。
办事处的任务也相应增加,除了传统的民政、地政、
文教卫生等传统工作外,还增加了民办工业、商业、
生活福利、民办中小学、职工业余学习、财务计划、民
办运输、人事等工作。这期间,街道办事处的一个重

要变化是,各街道办事处都逐步建立了党支部,加强

了党对街道工作的领导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,1968
年,区人民委员会改为革命委员会,并将二至三个办

事处合并成立一个街道革命委员会,下设政工、办事

和生产指挥三大组。由于范围过大,不利于工作,

1970年又恢复原街道办事处数目,但仍称街道革命

委员会,1977年再恢复为街道办事处。
改革开放以来,街道办事处一直是我国城市基

层社会管理的基本组织。由于城市工作的发展,街
道办事处的数量不断增多,每个办事处所辖人口数

量也不断扩大,街道办事处承担区人民政府交办的

工作越来越多,要求越来越细。在新的历史时期,如
何发挥街道办事处对城市基层社会管理的作用,如
何进行街道办事处的改革,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
但不可否认的是,建国初期创立的街道办事处这样

一种组织形式,对于当时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起

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

注释:
①《兹将入城以来三个月的工作向市委会总结汇报》,北京市档案馆:案卷号38-1-4。

②《一九五〇年十月份民政科工作总结》,成都市档案馆:全宗号85,目录号1,案卷号4。

③《成都市关于两年来区以下居民组织情况的综合报告》,成都市档案馆:全宗号85,目录号1,案卷号4。

④《目前街道居民组织情况》,成都市档案馆:全宗号85,目录号1,案卷号144。

⑤《一九五三年民政科工作总结》,成都市档案馆:全宗号85,目录号1,案卷号139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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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12期,第2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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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2。

⑨췍췍췍《参加成都市望江区同兴街办事处建立居民委员会试办工作报告》,成都市档案馆:全宗号85,目录号1,案卷号212。

췍췍췍《成都市街道办事处(暂行)工作细则》,成都市档案馆:全宗号85,目录号1,案卷号25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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